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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松花湖风景名胜区船舶管理的通告
通告［2016］6号
为进一步加强对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管理，维护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的水上旅游安全和经营秩序，依照《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吉林市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进一步规范松花湖风景名胜区船舶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吉林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
二、松花湖风景区的船舶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管理规定，按照“统一售票、统一票价、统一调度、统一结算和统一服务标准”的管理方式进行经营。
三、按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5号）规定，松花湖风景区的船舶经营者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由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在规定期限达不到整改标准的，将依法撤销其经营许可。
四、按照风景区严格控制经营业户总量的要求，管理部门对未参加统一管理和营运证过期的船舶将不再办理相关批准手续。营运证过期船舶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报废；未经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增造、改造经营船舶。
五、本通告由吉林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六、本通告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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